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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平凡岗位的不平凡
□ 徐婷婷

到现场去找“答案”
□ 周建英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司法新征程

①①

“每一名法院干警都要将自己置身
于当事人的处境，努力理解当事人的朴
素情感与诉求，做到真诚、耐心……”

“周一夜学”时，支部书记说道。这让我
不禁思考，作为一名书记员，我应该如
何做？

“请K021号到13号窗口办理……”
大厅里的叫号声响起，迎面走来一名中
等个子、50多岁的当事人，“大伯，您是要
起诉吗？我帮您看一下材料”。他一边说

“是的”，一边把攥得有点发皱的材料重
新理了一遍，略显局促地递给我。

为缓解他的紧张，我让他坐下，
然后看了立案材料。这是一个劳务合
同纠纷案，原告是江西人，被告是本
地的，我把材料按照顺序整理好，并
帮助大伯复印了缺少的材料，将原件
夹好让他带回去保管好。

随着我的安抚，大伯紧张的情绪
有所缓解，不禁打开话茬：“施工方把
钱给了包工头，但包工头找各种借口
拖欠我工资……”说着情绪便有点激
动，我赶忙安抚，“您别急，您的材料
我看过了，可以立案。”

在我的指引下，大伯完成了材料的
填写。因为本案系农民工讨薪案件，我
立即跟党员先锋岗窗口沟通，希望为这
个案件开启绿色通道。当我把受理案件
通知书交给他时，大伯说：“哪里可以给
你评价？你们的服务真好，这次我真的
感受到了。”

我不禁感慨，这对我来说其实只
是日常工作，却能给当事人带来温暖,
原来我的岗位可以这么“不平凡”。
作为法院窗口的一员，我和我的同
事 一 直 践 行 着 “ 如 我 在 诉 ” 的 理
念，在面对当事人，特别是遇到与
我们父母年纪相仿的当事人时，总
会联想到如果我们的父母去窗口办事
时，接待人员也能温柔以待。未来，
我将继续保持热情的工作态度，不断
用优质的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体
验感和获得感。

“法官，看了你的判决，我自己都觉
得我得出钱。”前一天刚收到判决时就
表示要上诉的被告，竟然给我发来这样
一条短信。

当天中午，原告跟我联系，兴奋地
说已经收到了所有的款项。

至此，一起历时一年多的加工承揽
合同纠纷圆满化解。

事情还得从我到法庭的第一天说
起。10 月 18 日，我被任命为员额法官，
从执行岗位调整到法庭工作，这是我在
法庭接触到的第一个案子：甲公司有一
台机器人，想通过改造调试实现“自动
码垛”功能，经过协商，与乙公司签订加
工承揽合同。后来，设备调试达不到约
定的技术参数，甲公司便诉至法院，要
求乙公司退还款项并支付违约金。

双方的争议集中在机器人上，被告
乙公司认为机器人自身功能受限，导致
调试不成功，根据法律规定，定作人提
供的材料不能满足项目要求，承揽人不
承担责任。原告甲公司则认为机器人没
有问题，是被告业务能力不够，才导致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看看现场
才能了解实情。在原告甲公司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我和法官助理一起来到车
间，详细察看了生产流水线、码垛机器
人，认真地了解了合同签订的过程。

果然有收获！原来，合同签订之前，
乙公司派员察看过车间和机器人，之后
才提供设计方案并核算价格，最终形成
了案涉合同。作为专业的程序设计从业
者，乙公司对机器人这一关键硬件，事前
就有专业的评估和判断，且未对机器人
提出异议。因此，乙公司事后以机器人不
符合要求为由主张免责，不应被支持。

11月 28日，判决发出的第三天，我
收到了原告送来的锦旗。就这样，我收
获了法官生涯的第一面锦旗。这份让被
告“自己都觉得该出钱”的判决，背后的
关键是“一线工作法”，当遇到难题时，

“到现场看看”才能更好地掌握案情，也
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服务产业振兴
助农挑稳“金扁担”

种子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国家
粮食安全的“命脉”。华辽公司（化名）是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协议授权的“京糯 6”
玉米新品种权的使用人。相关法律规定，
玉米品种权的保护期限为 15 年。某种子
公司在保护期内，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以
商业为目的将“京糯 6”重复使用于生产

“玉如意”种子并销售，某门市部公开销
售“玉如意”种子，被华辽公司诉至法院。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种
子公司和某门市部均侵害了品种权人的
权益，判令停止侵权行为，并分别赔偿华
辽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 50.2万
元和 2470元。

“种业侵权行为不仅侵害品种权人的
合法权益，而且还扰乱种子生产经营秩序，
甚至影响粮食收成乃至国家粮食安全。”沈
阳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吴松表示，在该案
审理过程中依法加强侵权赔偿力度，让侵
权者付出更重代价，对于推动种业市场健
康发展，保护种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南果梨产业是鞍山农业支柱产业和
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一起涉南果梨
合同纠纷中，海城市人民法院南台人民
法庭仅用一周时间，就帮助 7名果农化解
了困扰多年的纠纷。

“我们这心里老敞亮了！”当拿到欠
款时，7 名果农美滋滋地送来锦旗，紧紧
握着法官的手，回忆卖梨的苦辣酸甜。

针对纠纷反映出果农法律意识淡
薄、交易往来凭证不规范的情况，南台
法庭主动送法进果园，开设法官热线，
从南果梨产、供、销、储、运等各个环
节，为果农、果企、果地提供高效便捷
的司法服务。

“我们为南果梨企业建档立卡，并送
法上门。”海城法院副院长杨春旭介绍，
海城法院编印风险防范法律指南手册，
帮助果农预防潜在经营风险，呵护南果
梨产业茁壮成长。

东港市是“中国草莓第一县”，目前
约有 10 万户农民从事草莓生产、加工和
商贸。东港市人民法院联合东港市草莓
协会，为草莓行业制定示范合同文本，提
示商户要写明草莓交易相关信息，同时
对诉讼管辖作出特别约定，更快速、更高
效地维护商户的合法权益。

桓仁满族自治县是传统农业大县，
旅游资源丰富，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因地制宜，打造“人参法庭”“冰葡萄法
庭”“文旅法庭”等特色品牌，在人参种植
园、冰葡萄生产基地、旅游景区等地设立
巡回审判点，及时妥善化解纠纷，助力辖
区产业发展。

打造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是辽
宁新时代“六地”目标定位之一，据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何佳介
绍，辽宁高院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
事”，出台辽宁法院服务三年行动 30条司
法措施，要求依法审理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等新业态案件，妥善处理涉及农村特
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的纠纷，支持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发展壮大，促进打造现代化大农业
发展先行地。

产业发展，离不开“带头人”，法院驻
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中一道靓丽风景。
驻铁岭县西堡镇三台子村第一书记、辽
宁高院执行三庭干警张翀宇代表全镇参
加全国农副特产食品博览会，将芦堡芹
菜和晓兴屯蒜苗推向全国；驻庄河市光
明山镇光明山村第一书记、辽宁高院立
案二庭干警李华参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为村委会争取到惠农义购资金。
2021 年以来，辽宁高院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员共 20 人次，帮助当地村民
念好“致富经”。

●保障生态振兴
守绿添彩“乡村美”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作为世
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区之一，辽宁 2800 万
亩黑土区是全省重要的优质粮和绿色农
产品生产基地。

辽宁高院高度重视耕地司法保护工
作，部署开展黑土地暨耕地保护专项行
动，设立黑土地司法保护基地等 24 个环
境资源保护基地，更好发挥环境资源审
判职能作用，守护耕地“大熊猫”。

在季某辉、李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中，两被告人承包耕地后私自取土挖砂
对外销售，毁坏基本农田 50多亩，既严重
破坏耕地资源影响粮食生产，又因洗砂
活动危害生态安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
民法院依法从重对两被告人判处刑罚，
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
院 2024年发布的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农用
地典型案例。

2024 年 1 月至 10 月，辽宁法院共审
结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95 件，为守护耕地
红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在“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临之
际，大连海事法院协同相关单位，到大魏
家街道鹿鸣岛海域投放 275 万余尾中国
对虾虾苗，购买虾苗的费用则来自该院
审理的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中被告人
缴纳的海洋生态修复款。

“让‘捕鱼人’变‘补鱼人’，不仅修复
了受损环境，也增强了群众环保意识。”
受邀监督见证增殖放流活动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纷纷点赞。

在“湿地之都”盘锦，盘锦市中级人
民法院积极探索限期履行、劳务代偿等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做实“谁污
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

辽宁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恢复性司
法理念。2024年 1月至 10月，判决补种复
绿 21.18 万株、增殖放流 5325.89 万尾、修
复土地 3002.27 亩、生态环境损害修复金
1709.8 万元，不断提高生态发展“含绿
量”；始终坚持将打击违法犯罪、修复生
态环境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相统
一；完善环资审判“三合一”机制，发布

《关于环境资源案件的识别及相关工作
指引》，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完善由 1家
高院、1家专门法院，以及指定管辖的 6家
中院和 16 家基层法院组成“1+1+6+16”
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做实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

●融入基层治理
多元解纷“绘新枫”

金秋九月，稻谷飘香。大石桥市沟沿

镇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收
割机的轰轰作响，金灿灿的稻穗被迅速
收割、脱粒、装车，农户心中难掩丰收
的喜悦，“今年收成不错，多亏赵法官
帮我们把案子解决了，才没有耽误春耕
用水。”

“水利公司因为向农户催缴水费而
产生的官司，每年都有。”大石桥市人
民法院沟沿人民法庭庭长赵杨介绍，辖
区内 48 个村共有 21 万余亩水田，是营
口大米的主产区，“三镇农户种的水稻
品种是‘盘玉’，4 月初泡籽，4 月中旬
下芽子，5 月上旬插秧，每一个步骤都
离不开供水。”

据介绍，水利公司一般会根据用水
量选择河源及闸口先行供水，秋后再催
缴水费，但总有一些农户以“上下流灌溉
接水量有差异”为由“拖一拖”“耗一耗”，
还 有 许 多 田 地 外 租 给 他 人 变 成“ 三 角
债”，从而导致矛盾发生。

沟沿法庭与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
务所、法律服务所通过“四所一庭”联动
机制，动员各方力量参与调解，把大量矛
盾纠纷化解在法庭门外。

如何推动“小法庭”发挥“大作
用”？2022 年，辽宁高院启动为期 3 年

“ 强 基 工 程 ”， 优 化 调 整 人 民 法 庭 布
局，全省 182 个农村法庭星罗棋布般
扎根在广袤乡村，通过与相关部门建
立 联 动 调 解 机 制 、 建 立 法 官 工 作 站 、
开 展 巡 回 审 判 、 打 造 特 色 法 庭 等 方
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司法
服务 ,更好满足群众对“家门口法院”
的新期待。

一垄一亩关民计。在一起因二分承
包地闹上法庭的乡邻纠纷中，铁岭县人
民法院李千户人民法庭邀请人民调解
员、村干部、乡贤参与调解，促进矛盾
纠纷实质性化解；针对一起土地承包经
营权纠纷，新民市人民法院大民屯人民
法庭到法哈牛镇孙家套村开展巡回审
判，并就土地、林地等常见纠纷对旁听
村民进行普法宣传，力促“审理一案、
治理一片”。

辽宁法院的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自觉融入党委领导
下的基层治理大格局，通过常态化开展
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等活动，为乡村振
兴、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贡献司法
力量。

长海县人民法院獐子岛人民法庭位
于獐子岛镇，被当地人称为“海岛法庭”。

因交通要看天时、看风浪、看船期，
办理案件中，经常遇到当事人收到开庭

“传票”，却买不到“船票”的情况。獐子岛
法庭结合海岛渔民生产作业规律，深入
渔港码头、入村入户开展巡回审判，组建
海岛调解小队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强化
与司法所、基层派出所、沿海派出所、法
律服务所和大连海事法院长海法庭联动
协作，多元化解纠纷，实现海岛百姓“有
纠纷不出岛”。

风 雨 无 情 人 有 情 。 2024 年 夏 天 ，
葫 芦 岛 市 发 生 连 续 性 强 降 雨 ， 建 昌
县、绥中县的道路、电力、通信、房
屋、农作物等受灾严重。建昌县人民
法院牤牛营子人民法庭到位于白狼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百丰牧业有限公
司查看受灾情况，为企业因受灾产生
的纠纷提出司法建议。同时，全省法
院 1.4 万余名干警踊跃捐款，为灾区群
众送去司法温暖。

改革潮涌启新程。辽宁高院党组书
记、院长郑青表示，辽宁法院将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找准服务保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结合点，不断
提升司法举措针对性实效性，在服务保
障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中展现司法
更大担当和作为。

辽宁，作为全国 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碗”提供优质“辽
宁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一幅乡村振兴新图
景正在辽沈沃野徐徐展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当前，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已进入攻坚之年的冲锋时刻。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重要内容，而法治是重要保障。“起笔”司法办案，

“落墨”乡村振兴，辽宁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坚持从助力产业发展、加强生态保护、
促推基层治理等方面重点发力，力求司法力量精准“滴灌”至乡村的每一寸田野。

图①：长海法院獐子岛法庭法
官前往小耗子岛调解纠纷。

刘倩倩 摄
图②：长海法院獐子岛法庭干

警利用休渔期向渔民普法。
刘倩倩 摄

图③：桓仁法院桓仁法庭干警
走进枫林谷景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宋 昕 摄
图④：新民法院大民屯法庭到

法哈牛镇孙家套村巡回开庭审判一
起案件。 刘亚琪 摄

图⑥：辽宁高院执行三庭干警
张翀宇代表铁岭县西堡镇参加全国农
副特产食品博览会。 王 怡 摄

图图⑤⑤：：大石桥大石桥法院沟沿法庭庭法院沟沿法庭庭
长赵杨长赵杨 （（左三左三）） 与人民调解员一起与人民调解员一起
在北湾村现场调解在北湾村现场调解。。李佳丽李佳丽 摄摄 ⑤⑤

⑥⑥

③③

②②

大数据“杀熟”：别让算法偏向寒了心

“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
项行动正在开展，明确要求重点整治利用算
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一段时间以
来，不少消费者在不经意间被算法“算计”，
专项行动传递出坚定整治这一乱象的信号。

算法悄然影响日常消费模式。算法既高
效和精准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又可能以大
数据“杀熟”等形式侵蚀消费者权益。如今，算
法可能比消费者更了解本人的消费习惯。

不同人订同一航班同一舱位机票价格
不同，某APP多次使用后无法再领取大额
度优惠券，会员订酒店反而价格更贵……
随着算法深度嵌入日常消费，大数据“杀熟”
手段花样翻新，愈发隐蔽复杂。“杀熟宰客”
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算法必须守法。定价要诚信为本，平
台不能根据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用户
画像”，就对消费者“量身定制”价格。对于
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又破坏市场正常公
平竞争秩序的所谓“算法”，必须依法严惩。

算法不是谋利的背锅侠。大数据“杀
熟”，表面上是技术问题、程序问题，实则是
社会问题、诚信问题。算法背后是企业的价

值选择，或许“随机优惠”的小聪明、小算计
能够为商业扩张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远
看，持续蚕食消费者的信任，损害企业形
象，会给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祸患。

算法要向善。算法的使用要在技术进
步与伦理规范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持
续探索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妥善把
用户隐私保护和体验提升落到实处，与消
费者重建信任，用好算法的平台方得长远。

新技术应用带来新产品、新业态，也
会带来新冲击。“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
问题治理”不是一阵风，而是要持续让每
个人都切实感受到新技术的便利。

（据新华社）

④④


